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易方达

沪深

３００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

海市商业银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银行”）及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增财基金”）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增加浦发银行、东

莞农村商业银行、东莞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吉林银行及增财基金为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非银行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的销

售机构。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高天、姚磊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４１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２

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２

号东莞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沛良

联系人：何茂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３．

东莞银行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２１

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卢国锋

联系人：陈幸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０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２２８

（广东省内）；

４００１１－９６２２８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４．

威海市商业银行

注册地址：威海市宝泉路

９

号

办公地址：威海市宝泉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谭先国

联系人： 李智颖

电话：

０６３１－５２１１６５１

传真：

０６３１－５２１５７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山东省内

９６６３６

，中国境内

４００００－９６６３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ｈｃｃｂ．ｃｏｍ

，

ｗｗｗ．ｗｈ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５．

吉林银行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

１８１７

号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

１８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唐国兴

联系人：孙琦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４９９９６２７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４９９２６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６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ｌｂａｎｋ．ｃｏｍ

６．

增财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史丽丽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７．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瑞士证券交

易所、 德意志证券交易所非交易

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为瑞士证券交易

所、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本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代码为

１１８００２

，该类份额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暂停，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恢复； 本基金美元现汇基金份额代码为

０００５９３

，该类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暂停，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恢复。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关于调整易方达官方淘宝店基金

申购费率的公告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将进

一步降低投资者通过易方达基金官方淘宝店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率。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生效时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

二、易方达基金官方淘宝店网址

ｈｔｔｐ

：

／／ｅｆｕｎｄ．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在淘宝网注册并关联实名认证支付宝账户、通过易方达基金官方淘宝店申购本公司旗下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本次优惠申购费率适用于在易方达基金官方淘宝店所发布且原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

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适用的业务范围具体以易方达基金官方淘宝店发布为准。

五、优惠费率

优惠申购费率为当前执行的基金原申购费率的

２０％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

低于或等于

０．３％

，则按

０．３％

执行。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３％

的，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公告。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易方达基金官方淘宝店开户、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交易协议与规则，了解网

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七、其他事项

１

、投资者可拨打易方达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２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３

、支付宝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１５６６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沪深

３００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实行网上直销认购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的基金募集期间内对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认购易方

达沪深

３００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实行

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范围

１

、适用基金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

２

、适用对象及渠道

本次认购费率优惠仅对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进行的认购申请有效。

二、 优惠费率

１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赎回转认购”功能参与认购本基金，享受零认购费优惠（公

告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除外）。 具体“赎回转认购”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２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认购本基金，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Ｍ

（元）

（含费）

公告认购

费率

网上直销认购优惠费率

广发银行卡

建设银行卡、

招商银行卡、

交通银行卡

工商银行卡、兴业银行卡

等其他银行卡以及天天盈

账户、支付宝账户（通过官

网购买）等

易方达基金官

方淘宝店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０．０８％ ０．６４％ ０．６％ ０．３％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６％ ０．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３％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０．０６％ ０．３％ ０．３％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注：（

１

）公告认购费率指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发售公告中所载的原费率。

（

２

）如本公司后续开通新的支付渠道，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询具体费率。

三、重要提示

１

、本次认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基金在募集期间的网上直销认购费率。

２

、本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募集时间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７

：

００

。 本公司也可根据基金

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３

、开户当天即可进行认购交易，如开户申请确认失败，则当天提交的认购申请一并确认

失败。 请投资者于开户受理后的第二个交易日，登录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或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４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请：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

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码。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黄

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场外：易方达黄金主题（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场内：易基黄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１１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易方达黄金

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瑞士证券交

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为瑞士证券交易

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

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安排的公告

根据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苏黎世证券交易所同

时开放的每个工作日。 本基金在开放日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

２０１５

年处于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境外主要市场（美国、伦敦及瑞士）的节假日暂停本基

金的日常申购、 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 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

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

月份 日期（节假日）

１

月

１９

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

２

月

１６

日 总统日（美国）

４

月

３

日 耶稣受难日（美国，瑞士，伦敦）

５

月

４

日 劳动节（伦敦）

１４

日 耶稣升天日（瑞士）

２５

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圣灵降临日（瑞士）；春季银行休假日（伦敦）

７

月

３

日 独立日（美国）

８

月

３１

日 夏季银行休假日（伦敦）

９

月

７

日 劳动节（美国）

１１

月

２６

日 感恩节（美国）

１２

月

２５

日 圣诞节（美国，瑞士，伦敦）

２８

日 节礼日（伦敦）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

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

管理人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费）进

行咨询；也可登录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

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５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安排的公告

根据《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

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时开

放的每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

２０１５

年处于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境外主要市场 （美国） 的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

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

投申购业务：

月份 日期

１

月

１９

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

２

月

１６

日 总统日（美国）

４

月

３

日 耶稣受难日（美国）

５

月

２５

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

７

月

３

日 独立日（美国）

９

月

７

日 劳动节（美国）

１１

月

２６

日 感恩节（美国）

１２

月

２５

日 圣诞节（美国）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

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

管理人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费）进

行咨询；也可登录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

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元旦节前暂停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诺安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合同》、《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

２０１５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

月

４

日休市，

１

月

５

日起照常开市），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Ａ

诺安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２ ３２００１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及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的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及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本基金的所有销售网

点恢复办理基金的申购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后，将继续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详情请查看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

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上的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货币市场基金限制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话费），或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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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申银万国证券开通东方基金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

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起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

）开通旗下开放

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

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01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03

（前端））、东方金账簿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400005

；

B

类：

400006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07

（前端））、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09

）、东

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11

（前端））、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00013

）、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00015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16

）、东方央视财经

5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18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400020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22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00023

）、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00025

）及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400027

；

C

类：

400029

）之间的

转换。目前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转换业务。本公司今后将

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展其他收费模式和新发行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如若开通将另

行公告。

二、业务办理地点和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申银万国相关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办理时

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三、转换费用

1．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以下简称

"

补差费

"

）和转出基金的赎回

费（以下简称

"

赎回费

"

）两部分构成，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

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

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第一步：计算转出金额

(1)

当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

当转出基金为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货币市场基金应转出的累计未

付收益

注：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全部转出，则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全部累计未付收益一

并转出；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未付收益

为正收益，则累计未付收益继续保留在投资者基金账户；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

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为负收益

,

则根据基金转出份额占投资者所持全部

货币基金份额的比例计算应转出的累计未付收益。

第二步：计算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申购费补差

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费补差：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1)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申购费补差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2)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

＝0

第三步：计算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第四步：计算转入份额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转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

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转换出时，应按照每支

基金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部分赎回费计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3．

针对部分产品有转换费率优惠的情况，以具体产品相应公告为准。

四、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在本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之间进行。

2．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3．

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转入基金赎回或再次转换出时，所收

取的赎回费按新的持有时间所适用的费率档次计算。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T＋2

日。

4．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提交申

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转出份额可遵循

"

先进先出

"

（即：最早认购

/

申购的基金份额

最先转出）或

"

后进先出

"

（即：最晚认购

/

申购的基金份额最先转出）等原则进行转换确认，具体

适用原则以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5.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中其他相关细则以本公司发布的转换业务公告为准。

五、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 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

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六、重要提示

1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

告。

2

、本公司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3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申银万国客户服务电话：

95523

或

4008895523

网站：

www.sywg.com

2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628-5888

网站：

www.df5888.com

或

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

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

"

买者自负

"

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３１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１７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５６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７６８．００

万股，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１．９２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会验字［

２０１４

］

３１２３

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４

］

４０２

号）核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并在中小板上市有关事宜。

2014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第三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公司目前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获得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210100000011425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壹仟叁佰万元变更为人民币壹亿伍仟零陆拾捌万元； 公司类

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持续督导培训工作报告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保荐机构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对象名称：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侯卫 联系电话：

１３９４０９６３９２５

保荐代表人姓名：赵怡 联系电话：

１３９１１７０００９９

培训实施人员姓名： 侯卫、汪海源

参加培训人员：培训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其重要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５％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培训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培训对应期间：

２０１４

年度

培训主要内容：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

一、培训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或“保荐机构”）分别于沈阳市和深圳市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萃华”）、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翠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进行了持续

督导专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等。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深圳萃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和深圳翠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

培训。

二、培训内容简介

以实例讲解如下内容：

１．

企业日常经营相关的信息披露；

２．

日常经营外应披露的交易；

３．

定期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和修正公告；

４．

投资者关系管理；

５．

内幕信息知情人。

三、培训效果

通过实例讲解，加深培训对象在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和杜绝内幕交易等方面的理

解和认识。

保荐代表人签名：侯 卫 赵 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

2014-083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25

日

（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4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12

月

25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文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4

人， 代表股份

90,116,82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6011％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89,003,6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8648％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1

人，代表股份

1,113,22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363％

。

(2)

中小股东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 代表股份

1,114,82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373％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1

人，代表股份

1,113,22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363％

。

8.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表决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陕西鑫地隆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451,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20％

；反对

665,07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3426％

；反对

665,077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657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3.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德成律师、孙彬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国企改

Ａ

与国企改

Ｂ

基金

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

公司网站上披露了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国企改

Ａ

与国企改

Ｂ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书正文中关于持有人结构的相关数据有误，现更正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如下：

国企改

Ａ

：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５２

，

０２７

，

７２４

份，占比

９．０３％

；场内个人投

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

，

５３０

，

６７９

，

６６２

份，占比

９０．９７％

。

国企改

Ｂ

：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５２

，

０２７

，

８２８

份，占比

９．０３％

；场内个人投

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

，

５３０

，

６７９

，

５５８

份，占比

９０．９７％

。

特此更正。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二

Ｏ

一四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富国天盈债券（

ＬＯＦ

）（场内简称：富国天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０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

规、《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元）

０．８６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６４

，

７８７

，

０２６．１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２

，

９５７

，

４０５．２２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５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

１２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

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复核。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场内）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６

日（场内）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５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投资者。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的再投资基金份额的计算基准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自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６

日起投资者可

以办理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业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

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仅限于现金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 对于未选

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２

、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机构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仅限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通过场外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的基金分

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投资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对本基金的最后一次

相关选择（或修改）所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３

、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买入或申购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

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卖出或赎回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

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外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４

、本公告发布当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富国天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一小时（

９

：

３０－

１０

：

３０

）。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

业务。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５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６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14－80

转债代码：

110025

转债简称：国金转债

转股代码：

190025

转股简称：国金转股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金转债”赎回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

2014

年

12

月

29

日

●

赎回价格：

100.315

元

/

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9

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起，

"

国金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

前赎回完成后，

"

国金转债

"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21

日进入转股期，从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连续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本公司

"

国金转债

（

110025

）

"

（以下简称

"

国金转债

"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根据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

"

国金转债

"

的议案》

,

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

"

赎回登记日

"

登

记在册的国金转债全部赎回。

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

"

国金转债

"

赎回的公

告》，于

12

月

16

日、

12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

"

国金转债

"

赎回的提示性公告》，现再次就赎回有

关事项向全体国金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

1

）到期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5%

（含最后一年利息）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2

）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A．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

B．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21

日进入转股期， 从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1

日连续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国金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满足国金转债的提前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国金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315

元

/

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0.5%×230/365=0.315

元

/

张

计息天数：自

2014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止（算头不算尾）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扣税（税率

20%

，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252

元

/

张

（税后），

QFII

扣税（税率

10%

，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284

元

/

张，境内机构投

资者，公司不代扣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315

元

/

张（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上海分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交

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发布国金转债赎回提示公告至少

3

次，通知国金转债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起所有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国金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5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9

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国金转债数额。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6

、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

即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起，国金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

赎回完成后，国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28

）

86690021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014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五


